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125                证券简称：ST 聆达                公告编号：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杨冬林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公司内控报告连续两年被否定，内控

失效，履职受限，无法发表意见 

柏疆红 董事 
未参与实际经营，相关资料无法保证

真实性，无法发表意见。 

黄建川 董事 
内控被否定，本人非财务专业无法判

断。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的风险提示：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聆达 股票代码 30012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冬林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办公地址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经济开

发区（现代产业园区）笔

架山路 1 号 

 

传真 0564-7339502  

电话 0564-7339502  

电子信箱 
yangdonglin@lingdagrou

p.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高效光伏太阳能电池片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高效光伏太阳能电池片业务由全资子公司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开展。金寨嘉悦新能源

成立于 2019年 1月，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的技术创新型企业，金寨嘉悦新能

源致力于提供高转化率、低衰减和高发电量的光伏电池，为客户在太阳能领域提供高效电池解决方案。金寨嘉悦新能源

计划总投资约 40 亿元，占地 522 亩，规划建设 10GW 高效光伏电池产能，项目分三期建设，一期已建成投产 3.5GW 高

效 PERC 晶硅电池项目；二期投资建设 5GW-210mm 兼容 182mm-TOPCon 电池智能工厂；三期将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

实际发展战略进行规划；报告期内，为推动战略发展布局并把握光伏产业发展的市场机遇。金寨嘉悦新能源目前主营

PERC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片，2024年公司主要产品示意如下：    

产品名称 示例图 产品用途 

182单晶+PERC+SE+双面

+9BB/10BB/11BB单晶硅

太阳能电池片 

      

  
  
光伏设备核心组件，

通过阳光照射，将光

能转化为电能。 

 

 

金寨嘉悦新能源一期项目产品的技术路线采用 PERC+SE 技术，叠加的 SE 技术通过在金属栅线与硅片接触部位及其

附近进行高浓度掺杂，而在电极以外的区域进行低浓度掺杂，既降低了硅片和电极之间的接触电阻，又降低了表面的复

合，提高了少子寿命，使电池具有以下 3点明显的优点： 

（1）降低串联电阻，提高填充因子； 

（2）减少载流子复合，提高表面钝化效果； 

（3）增强电池短波光谱响应，提高短路电流和开路电压。 

因此，SE 技术处理过的电池相比传统太阳能电池有 0.3%的提升，SE 技术跟 PERC 技术相结合，可以使电池的量产

效率实现快速突破。 

   2、光伏发电业务 

  公司光伏发电业务由全资子公司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开展。格尔木神光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格尔木市，运营共计规模 53MW 的并网光伏电站，主要采用高倍聚光的太阳能光伏技术，2011 年一期 3MW 并网发电，

2013年 5月二期 50MW并网发电。公司光伏发电业务主要产品为电力，电力并网销售给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  

3、电力工程施工业务 

公司电力工程施工由全资子公司天津嘉悦新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开展。天津嘉悦新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2

年 02 月 21 日，通过提供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项目，以及其他建设工程施工项目，收取相应

的工程施工费用，实现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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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 年末 

总资产 1,001,408,452.08 1,949,551,318.93 -48.63% 2,135,437,46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537,475,479.67 412,037,012.05 -230.44% 659,542,574.44 

 2024 年 202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 年 

营业收入 61,151,347.41 838,900,167.67 -92.71% 1,597,551,81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49,512,491.72 -261,992,536.94 -262.42% -16,927,96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55,794,241.27 -276,009,157.62 -210.06% -19,469,906.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955,486.63 85,217,837.83 -111.68% 335,565,386.7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3.55 -0.99 -258.59%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3.55 -0.99 -258.59%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00% -48.68% 48.68% -2.55%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8,399,429.72 6,363,856.24 13,796,985.19 12,591,07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2,859,039.53 -125,031,356.00 -401,748,432.20 -379,873,66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3,623,845.53 -56,309,007.71 -381,697,480.17 -374,163,907.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383,256.23 -7,143,532.89 7,433,094.96 -13,628,304.9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11,763 

年度报

告披露
14,125 

报告期

末表决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持有特

别表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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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

总数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权股份

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

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杭州光

恒昱企 

业管理

合伙企 

业（有

限合伙 

）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1.84% 58,453,260.00 0.00 质押 51,050,000.00 

魏娟意 
境内自

然人 
1.19% 3,178,100.00 0.00 不适用 0.00 

魏巍 
境内自

然人 
1.12% 3,007,811.00 0.00 不适用 0.00 

陈育宣 
境内自

然人 
0.89% 2,38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毛幼聪 
境内自

然人 
0.82% 2,187,600.00 0.00 不适用 0.00 

毛聪芬 
境内自

然人 
0.73% 1,963,900.00 0.00 不适用 0.00 

李东璘 
境内自

然人 
0.65% 1,749,300.00 0.00 不适用 0.00 

黄佩玉 
境内自

然人 
0.58% 1,554,300.00 0.00 不适用 0.00 

余辉 
境内自

然人 
0.57% 1,53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贾英智 
境内自

然人 
0.49% 1,306,4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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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子公司金寨嘉悦于 2023 年 11 月 5 日为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明圣、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林志煌和投融

资部副总监林春良与自然人王某某的借款提供了担保，担保金额达 5,000 万元。公司子公司金寨嘉悦为上述债务提供连

带保证，该担保事项均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构成违规对外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9 日发布

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公告。2025 年 3 月，经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审理，根据（2024）闽

0203 民初 19938 号《民事判决书》和（2024）闽 0203 民初 19938 号之二《判决补正裁定书》，自然人王某某与被告王

明圣、林志煌、林春良、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涉及借款及担保金

额 5,000 万元，判决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不承担担保责任。 

  
2、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建设铜陵

高效光伏电池片产业基地项目的议案》，公司根据企业发展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经营管理及项目实施具体情况，审慎

研究认为继续推进该项目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险，为有效控制对外投资风险，公司与铜陵狮子山高新区管委会协商一

致，决定终止投资建设铜陵年产 20GW 高效光伏电池片产业基地项目。该事项已经 2024 年 3 月 29 日 2024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交易事宜，截至今日尚未与对方签署相关终止协议，可能存在违约金的情

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公告。 

  

3、公司原控股股东杭州光恒昱于 2023年 4 月 17 日将所持公司 3,507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铜陵嘉悦同盛新能源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悦同盛”），为债务人铜陵市正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实际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2 亿元）。因股价下跌触及预警线，而债务人未能依约追加债权

人认可的足额担保物，也未能及时清偿到期借款利息，因此债权人正式发函通知债务提前到期，向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前述质押股票采取了司法冻结措施。2025 年 2 月 27 日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原控股股东光恒昱所持公司 3,507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标的股票在规定时间内无竞买人出价，

拍卖已流拍。2025 年 3 月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将杭州光恒昱持有的 3,507 万股公司股票作价 23,800 万元，交付嘉

悦同盛抵偿 23,800 万元债务，嘉悦同盛已于 2025 年 4 月 2 日完成上述股份的过户手续，本次权益变动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由杭州光恒昱变更为无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由黄双先生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2025 年 2 月 28 日、2025 年 3 月 13 日、2025 年 4 月 2 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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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作废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第二类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2024 年 6 月 14 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实施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及作废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5 日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及作废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3 年度审

计机构，出具了否定意见的《2023 年度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根据《管理办法》及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的规定，公司不具备继续实施股权激励的条件，决定依规终止实施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 84.00 万股，回购注销 3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26.00 万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作废 39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 154.80 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与此次激励计

划配套的《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在本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第二类限制

性股票作废完成后一并终止。公司此次终止实施本激励计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7 日、

2024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公告。 

  
5、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自 2023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公布以来，公司董

事会、管理层与相关中介机构一直共同积极推进各项工作。鉴于目前资本市场环境变化并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融资环

境等因素，经公司审慎分析并与中介机构反复沟通论证，公司决定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公司终止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事项系公司基于目前资本市场环境变化并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等因素做出的审慎决策，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7 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公告。 

  
6、2024 年 7 月 31 日，公司收到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六安中院”）送达的《决定书》（（2024）皖 15 破

申 127 号），公司债权人金寨汇金投资有限公司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

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为有效识别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行性，降低重整成本，提高重整成功

率，六安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同时指定由金寨县人民政府组建成立的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以下简称

“清算组”）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临时管理人组长为朱成亮。2024 年 8 月 30 日，公司子公司金寨嘉悦

收到六安中院送达的《决定书》（（2024）皖 15 破申 147 号），六安中院鉴于金寨嘉悦系聆达股份的全资子公司，且聆

达股份已于 2024 年 7 月 30 日启动预重整，同意债权人金寨汇金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决定对金寨嘉悦启动预重整，与

聆达股份预重整案件进行协调审理。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启动债权申报、债权人会议、公开招

募重整投资人，现确定浙江众凌科技有限公司和合肥威迪变色玻璃有限公司（现名称：合肥威迪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组成的联合体为公司及子公司金寨嘉悦预重整协调审理案的重整投资人，2025 年 3 月 28 日公司与确定的重整投资人签

署了重整投资协议，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进入重整程序的相关法律文书，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若法院依法启动重整，

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如果公司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被宣告破产清算，则公司

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 日、9 月 2 日、9 月 23 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公告。 

  
7、公司及子公司金寨嘉悦、格尔木神光新能源为中财招商投资集团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金寨嘉悦正丰新能源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签订的《商业保理合同》出具了《连带保证担保函》，涉及担保金额 1600 万元。根据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规定，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事项应当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及子公司金

寨嘉悦、格尔木神光为上述债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事项均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构成违规对外担保。因该违

规担保事项未在一个月内解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第 9.4 条第（五）项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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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19 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的相关公告。 

  

8、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212024005 号），因公司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

公司立案。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立案调查尚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31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公告。 

  

9、公司 2022 至 2024 年扣非前后归母净利润孰低值为负且 2024 年财务报告被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具了否定意见；公司子公司

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高效太阳能电池片生产线于 2024 年 3 月 14 日实施临时停产，并预计无法在三个月内恢复正

常生产；公司及子公司目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尚未解决，根据《上市规则》第 9.4 条第（一）（四）（五）（六）项规定，

公司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未解除。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85,579 万元且扣除后营业收入为

5,785 万元，期末净资产为-53,841 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

规则》）第 10.3.1 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 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变更为“*ST聆达”，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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